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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淮北綠金產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Huaibei GreenGold Industry Investment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50）

(1)於2024年6月25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2)委任執行董事；

(3)變更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組成及
遵守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職權範圍；

(4)委任核數師；及
(5)分派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茲提述淮北綠金產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2024年6月4日的
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通函（「該
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股東週年大會由董事長兼執行董事劉勇先生主持，並於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正假座中國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濉溪北路18號綠金公司會議室成功舉
行。本次股東週年大會的召開符合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股
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合法有效。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上所載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已獲
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所有決議案有關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的股份數目(%)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報告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監
事（「監事」）會報告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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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核
數師報告及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4. 審議及批准委任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的核數師及釐定2024年度的審計費用為人民幣
880,000元，並授權董事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費用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5.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的薪酬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6. 授權董事會釐定監事的薪酬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7. 審議及批准委任張爭光先生為執行董事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8. 審議及批准分派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
股息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9. 向董事會授出一般授權，以於有關期間配發、發行
及處理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20%的新增內資
股及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H股20%的新增H股

198,070,500
(100.00%)

0
(0%)

0
(0%)

附註： 決議案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該通函內。

由於超過半數的票數贊成上述第1項至第8項決議案，該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本
公司普通決議案。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贊成上述第9項決議案，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
特別決議案。

附註：

1. 截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的普通股股份總數為264,000,000股（包括66,000,000股H
股及198,000,000股內資股），相當於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提呈之決
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

2. 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須放棄表決贊成任何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
亦無任何股東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放棄表決。

3. 截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i)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包括持有或存放於香港中央結
算有限公司建立及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的任何庫存股份），因此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並無庫存股份的投票權已予行使；及(ii)本公司並無購回任何待予以註銷的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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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無股東於該通函中表明其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反對任何該等決議案或就任何該等
決議案放棄表決。

5.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有權投票的股東或其委任代表所持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98,070,500
股，相當於截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5.03%。

6. 本公司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之監
票人。

7. 全體董事均親自或通過電子方式出席了股東週年大會。

委任執行董事

茲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3月28日有關建議委任執行董事之公告。經股東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張爭光先生（「張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即時生效。

有關張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張先生，43歲，於2004年1月畢業於中國北方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專業。

自2024年3月起，張先生一直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自2021年6月至2024年3月及
自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彼分別擔任淮北市南湖酒店運營管理有限公司總經
理及副總經理，該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淮北市文化旅遊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文化旅遊投資」）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東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團有
限公司（「淮北市建投」）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及自
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彼分別擔任淮北市南湖公園運營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及綜合部部長，該公司為文化旅遊投資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淮北市建投的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自2011年2月至2015年9月，張先生於淮北市重點工程管理局擔
任科員。自2008年4月至2011年2月，彼於淮北市建投擔任科員。自2004年6月至
2008年4月，彼於淮北市建投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淮北市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擔
任科員。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張先生已確認，(i)彼並無於本公司或本公司
任何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職位；(ii)彼於過往三年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位；(iii)彼與任何董事、本公司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並
無任何關係；及(iv)彼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亦無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有關部門或
證券交易所施加的任何懲罰或監管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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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認為並無其他須予披露的資料，張
先生亦無牽涉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的任何規定須予披露
的事項，且並無其他事項須提請股東及聯交所垂注。

任期由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之日起計至第二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張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且將不會就彼擔任執行董事之職位收取酬金。

變更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組成及遵守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職權範圍

繼張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後，張先生已獲委任為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成
員，自2024年6月25日起生效。因此，本公司已遵守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職
權範圍所載列的組成規定。

委任核數師

茲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6月3日有關建議更換本公司核數師之公告。經股東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退任本公司核數師，鄭鄭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
束。

分派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茲亦提述本公司於2024年3月28日刊發之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公告及本公司於2024年4月30日刊發之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分派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2023年末期股
息」）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2023年末期股息的派付詳情如下。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023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8元（含稅）將於
2024年7月23日（星期二）或前後派付予股東。為確定股東收取2023年末期股息的
資格，本公司將自2023年7月2日（星期二）至2024年7月9日（星期二）（包括首尾
兩天）止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2023年末期股息，H股股東應確
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前送達
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
融中心17樓，或本公司的中國總部（就內資股持有人而言）。

應付內資股持有人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而應付H股持有人的股息將以港元支
付。匯率按股息宣派當日（即2024年3月28日）之前一個公曆星期中國人民銀行公
佈的人民幣兌港元匯率平均中間價（即人民幣0.90752元兌1.00港元）計算。因此，
每股H股的2023年末期股息為0.03085港元。

派付2023年末期股息的具體安排（包括代扣代繳所得稅的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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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1. 就非居民企業H股持有人代扣代繳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
條例》及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
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
函[2008]897號）等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分派
2023年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

2. 就非居民個人H股持有人代扣代繳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及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國家稅務
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
稅函[2011]348號）等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個人分
派2023年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本公司非居民個人H股
持有人可以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中國內地和香
港（或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對於非居民個人H股持
有人，本公司一般將按照1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惟稅務法規及相關
稅收協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對於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
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司
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承董事會命
淮北綠金產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劉勇

中國安徽省，2024年6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勇先生、秦加朋先生、趙松先生、陸浚哲女士及張
爭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郜偉先生、劉朝田先生及邢梦瑋女士。

* 僅供識別


